
國立東華大華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

潛能開發企劃師授證辦法 

106 年 04 月 19 日潛能開發學程教師會議通過 

109 年 03 月 31 日潛能開發學程教師會議修正通過 

110 年 02 月 26 日潛能開發學程教師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配合本系總結性評量使學生具備潛能開發的能力，特訂定『國立東華大學教

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潛能開發企劃師授證辦法』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108 學年度(含)以後入學大學部學生修畢下表課程者，基礎課程 3學分、增能課

程 15 學分(含選修課群一及選修課群二各至少 6學分)，創業課程 6學分，碩士

班(含在職專班)學生修畢潛能開發專題、身心潛能開發實務、心智潛能開發實

務課程，並繳交一份經本學群任一教師指導過後的完整企劃書及教學成果，可

於每年三月底前填寫申請表(如附件)並檢附規定資料，向系辦提出申請。 

    科目名稱  學分數 說明 

基礎

課程 

必

修 

潛能開發導論 3  包括腦神經科學理論基礎及

相關實務技術的介紹 

增能

課程 

選

修 

選 

修 

課 

群 

一 

說話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 

寫字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 

記憶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 

思考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 

3 

3 

3 

3 

1. 至少應修習五門科目並

通過 15 學分才能申請學

程專業證照檢定 

 

2. 各分項增能課程之內容

均包含下列項目： 

（1） 理論基礎 

（2） 實務技術 

（3） 企劃書 

（4） 課程設計 

（5） 教案撰寫 

（6） 簡報 

（7） 教學演示 

選 

修 

課 

群 

二 

內省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 

人際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 

肢體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 

健康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 

身心統合潛能開發課程與教學

3 

3 

3 

3 

3 

選 

修 

課 

群 

三 

閱讀理解教學 

讀寫整合教學 

運算思維與創意問題解決 

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練 

3 

2 

2 

2 

創業 

課程 

必

修 

潛能開發教育事業實務（一） 

潛能開發教育事業實務（二） 

3 

3 

實際親自開班總時數，每人

必須至少 10 小時以上。時數

如因有特殊原因，可經當學

期授課老師縮減。 

 



第三條 申請者應檢附資料如下: 

一、 修畢所有規定課程之成績單乙份， 

二、 潛能開發教育事業實務企畫書乙份。 

三、 開課設計教案乙式。 

四、 宣傳影片乙式。 

五、 量化質化省思乙式。 

六、 實施影音及照片記錄乙式。 

七、 新聞稿乙式。 

八、 教學媒體乙式。 

九、 成果海報電子檔乙式。 

 

第四條 申請者資料經本系潛能開發學程會議審定通過，並參與本系主辦之總結評量相

關成果發表會後，發給潛能開發企劃師證書乙式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系潛能開發學程教師會議通過，陳請系主任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 

附件一:申請表格: 

附件二:潛能開發企劃師證書 



 

附表 

國立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

潛能開發企劃師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姓  名  系別/年級  

學  號  聯絡電話  

身分證字號/或

護照號碼 
  

檢附 

必備 

資料 

申請者應檢附資料如下: 

一、□ 修畢所有規定課程之成績單乙份， 

二、□ 潛能開發教育事業實務企畫書乙份。 

三、□ 開課設計教案乙式。 

四、□ 宣傳影片乙式。 

五、□ 量化質化省思乙式。 

六、□ 實施影音及照片記錄乙式。 

七、□ 新聞稿乙式 

八、□ 教學媒體乙式 

九、□ 成果海報電子檔乙式 

 本人簽章： 

審查結果 

 

□通過 
□不通過 

原因: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國立東華大學履行個人資料保護法告知說明： 

一、蒐集目的:  辦理潛能開發企劃師個人資料建檔、審核、聯絡之用。 
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料類別：姓名、系所級、學號(東華學生)、 

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、電話。 

三、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期間：因執行業務所必須及依法令規定所要求之期間。 
地區：辦理潛能開發企劃師所在地區。 
對象：申辦潛能開發企劃師之人士。 
方式：合於法令規定之利用方式。 

四、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台端辦理潛能開發企劃師保有台端潛能開發企劃師申請書上之

個人資料得行使之權利： 

(一)、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(二)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(三)、請求補充或更正。 

(四)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理或利用。 

(五)、請求刪除。 

五、台端不提供個人資料所致權益之影響： 

台端若未能提供潛能開發企劃師辦理相關個人資料時，將無法進行必要之審核及處理作

業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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